
第四十一篇 憑著靈而行以活基督 
 
讀經： 
 
加拉太書一章十三至十五節上，十六節上，二章十九至二十節，三章二節，五節，二十六至二十七節，四章六節，十九節，二十九節，五章十六
節，十八節，二十二至二十三節，六章十八節。 
 
在加拉太書裡，神的兩個經綸，祂舊約的經綸與祂新約的經綸，得著完全的論述。關於這兩個經綸，聖經各用了一個特殊的辭─說到神舊約經綸的
辭是律法，說到神新約經綸的辭是基督。你喜歡那一個？律法還是基督？我們和猶太人相反，他們喜愛律法，但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都要說，我
們喜愛基督過於律法。不錯，一面我們的確愛基督，但另一面，我們也許仍緊握律法。在實際的經歷中，我們可能緊握律法過於緊握基督。 
 
對律法隱藏的愛 
 
大多數愛主又有心尋求祂的基督徒，對律法都有隱藏的愛。有的人聽到這樣的話，也許爭辯說，『我們不要律法。我們愛基督，並且只要祂。』這
可能是表面的光景，但大多數基督徒裡面深處、潛意識裡仍然愛律法。雖然他們沒有察覺，但有某種律法隱藏在他們裡面，像癌長在人裡面重要的
器官上。這樣的人也許外表上看來很健康，裡面卻患了嚴重的病症；只有在動手術的時候，纔知道病情有多深。我們可能是愛主並尋求主的好基督
徒：然而，我們可能不察覺自己仍在遵守裡面隱藏的律法。 
 
很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行動是照著基督的。你能說你今天是照著基督而行麼？我們禱告的時候，也許是照著基督活著、存留。但我們禱告以後，可
能照著基督以外的事物生活、為人。每當我們不照著基督活著，我們就照著律法活著。這就是我說，雖然我們愛基督，卻仍舊固守律法的原因。 
 
我們的光景好比亞伯拉罕的光景，他愛他的妻子撒拉，但他也和妾夏甲發生關係；夏甲表徵律法。保羅在四章二十四、二十五節說夏甲就是西乃
山，頒賜律法的地方。在豫表裡，使女夏甲表徵律法。真正說來，夏甲，律法，就在我們裡面，我們也愛她。這律法可能不是摩西的律法，而是某
種自定的律法。 
 
我們這些尋求的基督徒，也許天天都照著隱藏在我們裡面的律法，不照著基督而行。例如，假定一位姊妹遭遇許多刺激她的事，她卻不生氣，也不
發脾氣。她的行為非常好。然而，我們需要問，她為甚麼不發脾氣。因為她是照著基督而活，還是照著某些準則、規條而行？又如，假定某位弟兄
每當受試誘要撒謊，就操練說實話。但他為甚麼說實話而不撒謊呢？他說實話是照著基督，還是照著某種準則或規條？換句話說，在說實話的事
上，他是照著基督，還是照著律法而活？在類似這樣的事上，人很可能不是照著基督，乃是照著律法而活。 
 
四種律法 
 
我從經歷學知，基督徒很容易照著各種律法，卻不照著基督而活。我們可能憑著從文化所吸收來的倫理教訓，或是照著我們研讀聖經所學習合乎聖
經的原則而活。不僅如此，我們可能照著自己所定的律法而活。我們何等容易為自己定律法！我們定律法很容易，改變律法卻很難。除了憑著倫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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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訓、原則、和我們自定的律法而活以外，我們也可能照著所謂『內裡生命的律法』而活。當我們憑著這律法而活，也許就想要不憑著基督來對付
肉體或否認己。我們也許不照著基督而活，卻照著這四種不同的律法─社會倫理的律法、聖經倫理的原則、自定的律法、以及內裡生命的律法─而
活。 
 
最近我蒙主光照，也受主責備，就是我每天太少實際的活基督。我必須向主承認，我每天只有很少的時間活基督。大部分的時間，我不知不覺，自
然而然照著倫理、某種律法、或某些我建立起來的習慣而活。我沒有以基督作我日常生活行動惟一的構成成分，反倒以道德、原則、自定的律法、
甚至內裡生命的律法，作我的構成成分。結果，我許多的時間是憑著天然的倫理、聖經的倫理、自定的律法、或內裡生命的律法而活，卻不照著基
督而活。 
 
憑著這四種律法而活，不需要我們禱告、信靠主、或倚靠祂。我們的態度可能是：主可以坐在天上的寶座上，我們不需要祂幫助我們在地上生活。
我們也許以為自己足能正確的活著。我們沒有基督，沒有那靈，也能合乎道德，甚至很『屬靈』。我們甚至可能沒有基督而成功的『背十字架』，
並且『釘死』自己。然而，我們作這一切事的時候，不是照著基督而活，乃是照著我所題到的某些律法而活。 
 
我們沒有活基督 
 
你得救以前，可能根本沒有注意過你自定的律法。但你得救以後，尤其你開始在召會生活中尋求主以後，你自定的律法就開始對你日常的生活產生
很強的影響力。你的確能說你愛主並尋求祂，但你能坦誠的說，你天天都活基督麼？你也許沒有活基督，反倒活你那種律法。你犯了一條自定的律
法，就同主悔改認罪。但你曾經因為沒有活基督而悔改認罪麼？我不相信有許多基督徒這樣認罪過。 
 
在最近幾個月裡，我向主認罪主要是與我沒有活基督有關。早上我可能有一段絕佳的時間禱告並享受主。在我的禱告裡，我與主是一靈，並且活
祂。但後來我到餐桌旁開始喫早餐時，可能把基督和活祂的事完全忘了。一段時間之後，我也許忽然察覺了，又轉向基督說，『主阿，赦免我。
主，我要與你成為一靈。』也許我又有幾分鐘與主同在。然而，不久我又被其他的事物霸佔而忘了祂。這不也是你的經歷麼？我們無法說我們活基
督。我們沒有活祂，反而活我們自己的律法、文化、宗教與傳統。 
 
我們已經指出，加拉太書說到神的兩個經綸。祂的第一個經綸，舊約的經綸，與律法有關，包括我們倫理的律法和神賜的律法。人重生了，還是繼
續照著從自己文化中所吸收的倫理律法而活。很少有人（如果有的話〉活基督。即使我們尋求基督，我們仍然活我們自己文化中的律法，因此在我
們實際的經歷中，我們把自己留在神的第一個經綸裡。 
 
經綸的轉變 
 
神的第二個經綸，祂新約的經綸，完全與基督有關。保羅信主以前，完全在神的第一個經綸裡。保羅在加拉太一章十四節告訴我們，他『在猶太教
中，比我本族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，為我祖宗的傳統格外熱心』。他為猶太宗教熱心到一個地步，定意要逼迫活在神第二個經綸裡的人。為這緣
故，他『極力逼迫神的召會，並損毀神的召會』。（一13。〉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，主來干豫並且向他啟示祂自己，使他仆倒在地，這事我們都
很熟悉。保羅經歷真正的轉變，從神律法的舊經綸轉向祂基督的新經綸。他在十五、十六節說到這個轉，他告訴我們，神樂意『將祂兒子啟示在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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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面』。 
 
基督不只向保羅啟示，更啟示到他裡面。當保羅是帶頭的宗教家，猶太教中『拔尖的狗』時，神的兒子進到他裡面。這就是保羅在一章十六節說神
的兒子不僅僅向他啟示，更啟示在他裡面的原因。因著保羅對基督有這樣的啟示，他就能向信徒見證：『親愛的聖徒，我要告訴你們，我有神的兒
子活的人位在我裡面。這人位與律法是絕對不能相比的。律法固然好，卻不如這活的人位。多年來，我努力要遵守律法。但是有一天，神的兒子活
的人位啟示到我裡面。何等的希奇！何等的神蹟！甚至現在我寫信給你們時，這活的人位與我乃是一。我寫信的時候，祂也寫，因為祂在我的書寫
裡書寫。』 
 
我們在加拉太一章所看見的是經綸的轉變，從舊的經綸轉到新的經綸，舊約的經綸被新約的經綸頂替了。這轉變不是理論、哲學、或文化的事，乃
是與神經綸有關真實的轉移。從前，保羅是絕對為著神舊約的經綸，但基督啟示到他裡面以後，他就完全在神新的經綸裡。 
 
向律法死了 
 
保羅在二章十九節說，『我藉著律法，已經向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神活著。』保羅要加拉太人領悟，他向律法乃是死的。不管律法多好，保羅已
經向律法死了，並且不再與律法有一點關聯。死已將他從律法隔開，這使他可能向神活著。 
 
一個生命與一個生活 
 
保羅在二章二十節接著說，『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；現在活著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；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，是我
在神兒子的信裡，與祂聯結所活的，祂是愛我，為我捨了自己。』這裡我們看見，這位啟示到保羅裡面的基督，現今活在他裡面。這兩位─基督與
保羅─同有一個生命與一個生活。 
 
這個生命與生活的一，好比一棵樹上的枝子接到另一棵樹上一樣。那樹與接枝到牠裡面的枝子分享同一個生命，並同有一個生活。保羅與基督過這
樣一種奇妙的接枝生活。這裡我們所有的不是交換的生命─人的生命換成神的生命，乃是接枝的生命─人的生命接枝到神的生命裡。在這接枝的生
命裡，我們與基督乃是一。何等奇妙！沒有言語足以描述這事。這接枝的生命乃是照著神新約經綸的生命與生活。 
 
接受那靈 
 
保羅在三章二節問加拉太的信徒：『你們接受了那靈，是本於行律法，還是本於聽信仰？』保羅在一章說到神的兒子啟示在他裡面，在二章說到基
督在他裡面活著。但現在他忽然轉變用辭，說到接受那靈。這指明這位啟示在我們裡面神的兒子，和現今活在我們裡面的基督，就是我們藉著聽信
仰所接受的那靈。不要弄錯了，以為神的兒子、基督、與那靈是分開的。照著傳統論到三一的神學，父、子、靈是三個分開的人位。我們按著聖經
教導人基督就是那靈時，就被定罪，並被指控為異端。 
 
我們無法在道理上充分解釋神聖的三一。但我們從經歷知道，神的兒子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那靈。每當我們說『主耶穌』，我們所接受的乃是那
靈。每當我們呼求主耶穌的名，那靈就來了，這事實指明基督與那靈乃是一。為這緣故，當我們呼求主耶穌的名，我們就接受那靈。這證明那靈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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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耶穌基督的人位。正如我們呼喊某人的名字，那個人（不是那個名字〉就回應；照樣，我們呼求主耶穌的名字，那靈就來了。我們從經歷知道，
我們呼喊『哦，主耶穌』，從來沒有一次是耶穌回應而那靈沒有回應的。每當我們呼求主耶穌的名字，來的就是那靈，沒有一次例外。 
 
加拉太一、二章與啟示有關，說到神的兒子啟示在我們裡面，以及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。但我們轉到經歷，如我們在三章二節所看見的，我們就領
悟到，我們所接受的那位乃是那靈。那靈就是神的兒子基督的人位。 
 
接受那靈不是一次永遠的。這像呼吸一樣，是一生之久的事。這就是保羅在三章五節用現在式的原因，他說，『這樣，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，又在
你們中間行異能的，是本於行律法，還是本於聽信仰？』這裡保羅不是說神曾經供應那靈，或說祂將要供應那靈，他乃是說神正在供應那靈。因為
神不斷供應那靈，我們就需要不斷接受那靈。 
 
浸入基督 
 
加拉太三章二十七節說，『你們凡浸入基督的，都已經穿上了基督。』何等奇妙！一面，基督已經啟示在我們裡面，現今在我們裡面活著；另一
面，基督已經穿在我們身上。我們裡外都有基督。祂是我們的中心，也是我們的圓周；祂是我們的裡面，也是我們的外面。裡面我們有基督，外面
我們也有基督。基督是我們裡面的內容，也是我們外面的彰顯。我們如此經歷的這位基督，乃是那靈。 
 
從那靈而生，成為神的兒子 
 
在四章我們看見基督救贖了我們，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。（5。〉不僅如此，因我們是兒子，『神就差出祂兒子的靈，進入我們的心，呼叫：阿
爸，父！』（二6。〉在前面的信息裡我們曾指出，我們成為神的兒子，是藉著孕育及出生的過程。那靈進入我們裡面，並不像水倒進瓶子裡，乃
是藉著非常真實的孕育與出生的過程。我們確實已從那靈而生。那靈進入我們裡面，是藉著導致奇妙出生的神聖孕育的過程。藉著這孕育與出生的
過程，那靈已生機的作到我們這人裡面。我們重生的時候，我們裡面就發生這生機的聯結。現今我們的確生機且主觀的得著那靈。 
 
因著我們已生機的聯於那靈，現今我們無法將那靈從我們的靈分開。例如，我們所喫的食物，新陳代謝的消化並吸收以後，就再也不能從我們分
開。同樣，既然那靈生機的進入我們裡面，祂就不能從我們分開，我們也不能從祂分開。讚美主，兒子名分的靈已進入我們裡面，我們已從那靈而
生，成為神的兒子！ 
 
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 
 
我們這些神的兒子現在需要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。（四19。〉要讓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，我們就需要忘記我們自定的律法，讓基督完全佔有我們。
基督越在裡面佔有我們，祂就越成形在我們裡面。 
 
那靈的果子 
 
保羅在五章囑咐我們要憑著靈而行。他在十六節說，『你們當憑著靈而行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。』這裡憑著靈而行，實際上的意思是活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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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，照著內住的靈行動、行事並為人。我們不發脾氣，或不沉迷於某些屬世的娛樂，原因該是我們照著那靈而活。同樣，我們或是冷靜，或是興
奮，我們冷靜或興奮的原因應當單單是我們照著那靈而活。 
 
我們若這樣活基督，自然而然會有結出那靈果子的生活。（五22～23。〉保羅列出那靈果子的各面以後說，『這樣的事』，沒有律法反對。他用
『這樣的事』一辭，指明那靈的果子不限於二十二、二十三節所題的各項。保羅所題的各項美德，都是基督各面的彰顯。這些美德不是行為，乃是
果子。仇恨是肉體的行為，而愛是那靈的果子，是活基督的自然結果。樹不是憑著行為產生果子。樹產生果子乃是樹裡面生命的結果。同樣，愛、
喜樂、和平、恆忍、恩慈、和那靈果子的其他各面，都不是我們行為的結果，乃是由那住在我們裡面，並從我們活出來的基督所產生，惟一屬靈果
子不同的各面。 
 
照著那靈而活，以彰顯基督 
 
我們在日常生活所有的小事上，都需要憑著靈而行。例如，一位弟兄去理髮，他不該照著某種方式或標準，乃該照著那靈。甚至在理髮的事上，他
也該與那靈有交通。同樣，姊妹們的穿著需要照著那靈，而不該照著地方召會所實行的某種作法。遵照地方召會中的人一般穿著的方式，可能是很
好的習慣或作法，卻不是生命。姊妹們若照著某種習慣穿著，結果不會是生命。但她們若憑著那靈並照著那靈穿著，結果就會是生命。 
 
憑著靈而行，因而使我們日常生活行動的每一面都符合那靈，完全是生命的事。這不是習慣、習俗、或遵照成規的問題。從人的觀點看，遵照某種
標準與作法，也許是好的，因為這會改良人的行為。這也許會使那些粗魯、不服的人，變得溫和且順從。這樣一種外面的改變固然好，但與基督或
那靈全然無關。神所要的不是我們遵照某些習俗或習慣，即使這樣遵照成規在人眼中非常美好。神是要我們活基督；這位基督乃實化為那靈。神新
約的經綸完全在於憑著靈而行以活基督。加拉太書裡所啟示的第一種憑著靈而行，乃是我們活基督，彰顯那靈果子的各面。我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
應當是憑著靈而行，好藉著彰顯基督同祂所有絕佳的美德而活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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